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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用反应釜类设备安全管理规范 
 

第一章  适用范围 

第一条  本规范适用于华南理工大学各校区实验室内使用但

不属于国家《特种设备目录》监管的各类反应釜类实验设备（以下

简称统称“反应釜”）的采购、使用和废弃处置管理。 

反应釜多用于分解、消解，溶样预处理、小剂量合成及反应等；

使用过程中，釜内通常填充带压气氛、或在加热的情况下自生压力。

此类设备名称包括但不限于各类水热反应釜、溶（剂）热反应釜、

高压反应釜、聚合反应釜、消解罐、高压消解罐、高压罐、压力溶

弹，水热合成反应釜、消化罐、水热合成釜、实验用反应釜、小型

反应釜等。 

实验室认为不需要列入本规范管理的反应釜，需提供详细的风

险评估及控制措施，经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小组审核确认后，可以

排除在外。 

常温、釜内不发生反应或不填充带压气氛的反应釜类实验设

备，可不纳入本规范管理，但应预先做好实验方案审核和风险评估。 

 

第二章  设备管理 

第二条  采购反应釜时，应根据实验需求充分调研、考察设备

制造厂商资质能力、售后技术服务、设备性能、产品质量、安全特

性等相关信息，择优采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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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 各实验室应建立反应釜类设备台账及档案，妥善留存

设备出厂资料，对在册设备的各类参数信息（如制造日期、使用寿

命、最高工作温度和工作压力、加料系数、升降温速率、设备状态

等）进行动态监控，及时淘汰和报废有安全隐患的设备，严禁设备

带病运行、超设计参数使用。 

第四条  各实验室应加强对本实验室内反应釜的管理，落实反

应釜的使用人，采取有效措施，避免混用不同设备的部件。实验室

应每半年进行一次数量盘点和安全状态检查，安全状态检查内容包

括：釜体、釜盖及其各连接部件与连接处的内外是否有损坏、变形、

磨损或蠕变等，不锈钢外壳及内衬是否有裂纹、点蚀、腐蚀、蠕变

或过度磨损的情况，反应釜相关安全附件（如自带压力表、加热模

块、泄压装置、防爆膜以及与反应釜相连接的气路系统等）的状态

及功能等。实验室应对压力表、泄压装置应定期检验并及时更换。 

对于检查中发现的任何有裂纹或缺陷的釜体应立即废弃处理，

对于磨损或变形的内衬，须及时更换。 

第五条  学院应统筹掌握本单位反应釜类设备的整体安全使

用情况，每年对其各实验室反应釜类设备的管理情况进行一次专项

督查，监督、提醒各实验室落实本规范各项管理和使用要求。 

第六条  反应釜发生故障或功能异常时，实验者必须立刻停止

使用并报告实验室安全责任人，并在相关反应釜上张贴可靠警示标

识，在问题未得到解决前严禁擅自启用。 

反应釜的维修应由专业人员或厂家维修工程师进行，反应釜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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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后首次使用前应经过安全评估，审慎操作使用并观察其运行状

态，稳定后方能正式投入使用。更换部件或维修的反应釜，应同步

更新设备台账及档案，记录维修时间及具体维修项目。 

第七条  对于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且不具备维修条件的，作为固

定资产入账但未达固定资产折旧报废年限的反应釜，该设备的领用

人可提出提前报废申请，评述其安全隐患且无法修复的具体情况，

按程序纳入提前报废处置。 

 

第三章  使用管理 

第八条  使用反应釜开展实验活动前，应制订实验方案并根据

需要选择合适的反应釜，并针对该实验方案及反应釜选用进行安全

风险评估，并据之制定操作规程、防护措施、应急处置程序。实验

室安全责任人应组织审核其风险评估报告并签署意见。 

第九条  实验室应检查确认、备案留存相关风险评估报告，对

操作者进行培训教育后，授权其使用指定反应釜并保留过程记录。

获授权使用人员应严格按既定方案开展实验，严格落实各项防护与

应急措施，操作过程中应严格遵守相应的操作规程，严禁超过设备

参数规格使用，若发现问题，应及时向实验室安全责任人报告。 

第十条  反应釜每次使用前必须检查釜体、内胆等部件、安全

附件状况及功能，若发现问题必须及时处理，登记具体故障问题并

及时向实验室安全责任人汇报，严禁使用有缺陷的部件。 

第十一条  反应釜加料充装时，应特别注意以下事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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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）反应体系溶剂不得超过反应釜内胆允许加料系数；并根据

反应溶剂合理降低填充量，以确保在加热时反应釜内有足够的液体

膨胀和蒸汽空间，务必事先查阅反应体系溶剂的饱和蒸汽压力参数

及设备制造商说明书。 

2）溶剂热反应釜不得使用低沸点易挥发试剂（如丙酮、己烷、

苯等），否则容易产生过高内压引发爆炸。 

3）严禁在反应釜中进行以下反应：强放热或在反应过程中会

产生大量气体的反应（如有机物的氧化反应）、使用强腐蚀试剂反

应（如强酸强碱强氧化）、使用敏感易爆试剂反应（如过氧化物、

叠氮、重氮等）、使用含有放射性物质的高压反应。 

第十二条  反应釜底板、内胆、压板、釜盖以及相关部件应正

确安装并适度拧紧，确保不发生泄漏。 

第十三条  涉及冷却水、气路等系统的，实验前应检查热电偶、

传感器等是否功能正常；实验开始前应进行检漏，涉及加氢等反应

的，还应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排空置换操作。 

第十四条  用于加热的烘箱、加热炉、油浴、水浴、砂浴等设

备应符合学校用电设备和加热设备等相关安全管理规范。应根据反

应釜的参数和实验方案合理设置并监控加热设备的最高加热温度、

升温速率等实验条件。 

第十五条  实验过程中，反应釜加热设备上或附近应张贴相应

警示标志，警示标识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诸如“危险操作进行中，不

要改变温度！”、“若加热装置超过最高反应温度，请立即终止实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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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联系！”、反应（最高）温度、实验人员姓名及联系方式等。 

第十六条  使用反应釜进行实验操作时，实验人员需定期检查

设备及实验情况，严禁擅自离岗，确需离开应委托其他已获得该反

应釜使用授权的人员代为看管设备与实验；确需开展连续过夜实

验，需采取可靠安全措施，并经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同意后，向学院

报备，由学院安排夜间值班人员加强巡逻监看。 

第十七条  在处置反应釜的过程中，应全程佩戴好相应的个体

防护装备。结束反应时，应先关闭加热设备，取出的反应釜等受热

部件应放置在耐热材料（如耐热版、陶瓷砖等）上进行自然冷却，

不得使用水冲淋釜体或将釜体浸入水中的方式进行强制冷却，可使

用风扇加强空气流通方式进行冷却。 

反应釜进行泄压操作时，应确保气流平稳且为常温。反应釜进

行开釜前，一定要确保反应釜处于常温、常压状态。严禁对处于高

温且带压的反应釜进行开釜的行为。开釜时应避免身体部位正对釜

盖，以免造成物体打击。 

第十八条  实验完毕后实验人员应采取安全可靠方法清洗反

应釜内胆及各部件，特别注意各密封面处及各类传感器的清洁和保

护；待反应釜各部件干燥后将其放置在指定区域，并确保所有匹配

部件集中放置保管。 

 

第四章  个体安全防护装备 

第十九条  操作反应釜过程中应佩戴安全眼镜或防化学品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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溅的护目镜、长袖实验服、长裤、不露趾的鞋子。 

第二十条  存在发生任何爆炸或飞溅可能时，必须在安全眼镜

或防飞溅化学护目镜的基础上佩戴防护面罩。 

第二十一条  反应体系溶剂填充或者取出过程中，应根据溶剂

物理化学性质（MSDS）佩戴呼吸防护装置及与之相适应的手套。 

第二十二条  将反应釜移入或移出加热设备时，可能触碰到高

温表面的，还须佩戴隔热手套。 

第二十三条  在反应釜运行期间，值守人员尽可能不要在反应

釜附近长时间逗留或在反应釜附近进行其他实验与操作。 

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二十四条  本规范未尽事项，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执

行。本规范如与国家法律法规和行政主管部门政策相抵触的，按国

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。 

第二十五条  本规范为校内部门规章，作为实验室安全管理规

范使用，具体事项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
